
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開放空間場地借用申請單　　

借用場地

名    稱

□多功能空間區(容納20位) 

□木質地板、舞台(容納12位)

申請

日期
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     )

借    用

日    期
    年    月    日(星期    )

借用

時段

□上午□下午

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
(請酌予納入事前準備及善後時間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 請   單   位(請填寫完整資料)

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若無免填)

聯絡人

電活

傳真

Email

活動名稱

請檢附計畫書或活動簡章

使用

對象

使用

人數

需求設備

□長桌      張□椅子      張

□音箱(兩支麥克風，請自備電

池)

□投影設備

其他

事項

切結書

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名稱)向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

中心申請開放空間場地借用(如申請表時間、空間)，同意遵守 貴中心開放空間場地借用

規定，並於活動結束將垃圾清理並帶走(包括廁所應保持清潔不濕滑)，以及將場地回復

原狀。另外，借用貴中心開放場地所辦理之活動、課程，保證未向參與者收取任何費用，

包含學費或進行相關金錢交易。再則，使用期間若相關設備設施、空間器具有損壞、故

障，將原狀復原。除上述外，如未確實依申請項目與借用規定使用場地，造成貴中心權

益之損害，同意依貴中心負責人員之要求改善並處理至中心同意為止。假如未能配合，

同意貴中心1年內不再借予租借本單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切結人：         　           

以下為中心填寫

擬   辦

□同意借用   □不同意借用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)

奉  核後，正本由本中心登錄借用日期時間並存查

中心承辦人

苗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(苗栗市水源里金鳳街22號)

電話：037-336823#11.28  傳真：037-362270  mail：love74851602@gmail.com


